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对委托区市场监管局 

实施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行政许可
事项公开征求意见的通知 

 

根据《天津市市场和质量监督管理若干规定》，市市场

监管委制定了《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对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

认证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区市场监管局实施（征求意见稿）》，

明确了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各区市场

监管局实施。 

现面向社会征求意见，欢迎各有关单位和个人提出意

见、建议，请于 2020 年 6 月 3 日前将修改意见、理由及联

系方式发送至电子邮箱。 

联系人：王健   联系电话：022-27182096 

电子邮箱：scjgrpc@tj.gov.cn 

 

 



 

 

 

附件：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委托区市场监管局实施产品质

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行政许可事项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2020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市市场监管委关于委托区市场监管局实施

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行政许可事项

的通知（征求意见稿） 

 

各区市场监管局及有关单位： 

按照国务院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深入贯彻“放管服”改

革要求，为了优化营商环境，提高监督效能，助推全市经济

社会高质量发展，经研究决定，将由市级负责审批的产品质

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各区局实施。 

委托项目：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行政许可。申请

单位应向所属区市场监管局提出申请，由所属区市场监管局

负责审批。申请单位地址跨区域变更时，由变更后的区市场

监管局负责相关申请的审批。 

一、实施时间 

（一）自 2020 年 X 月 X 日起，委托项目的行政许可由

区市场监管局实施； 

（二）2020 年 X 月 X 日前已由市市场监管委受理委托

项目的行政许可申请，继续由市市场监管委负责办理。 

（三）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市场监

管委）一般不再单独受理委托项目许可的申请； 

二、空白证书管理 

各区市场监管局要建立完善的空白（已加盖市市场监管



 

委印章）资质认定证书管理制度和使用台帐，指定部门和专

人负责该资质认定证书的管理。 

资质认定证书、证书附表封皮向市市场监管委认证处领

取，作废证书、证书附表封皮需在领取新证书时交回。 

三、许可程序 

各区市场监管局应严格按有关法律法规和相关许可规

则要求开展许可工作。 

各区市场监管局受理完成后，将申请材料交由天津市食

品与工业产品许可证审核查验中心（以下简称审查中心）进

行技术评审，审查中心在规定时限内完成技术评审后将评审

结论（评审报告）交由各区市场监管局进行审批。在审批发

证阶段使用《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部审批表》（附件 1，

下称《审批表》）进行逐级审批。 

各区市场监管局在审批完成后，将所有许可事项的《审

批表》发送至审查中心 OA，将首次、复查的《审批表》发

送至认证处沈宇 OA，用于分配证书编号。 

市市场监管委认证处在 1个工作日内给出资质认定证书

编号并告知相应区局。各区局在制证时，须在证书附表加盖

本局公章的骑缝章。 

四、备案事项 

已获证检验检测机构办理各类备案事项，填写对应备案

表，交所属区局进行备案。各区局确认备案后，将备案表扫

描件交审查中心汇总归档。 

五、委托书 

mailto:审批表》发送至tjsglcxk@126.com
mailto:审批表》发送至tjsglcxk@126.com


 

各区市场监管局应填写《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行

政许可委托书》（附件 2，一式二份），由单位主要领导签字

并加盖区市场监管局印章并于 2020 年 X 月 X 日前将委托书

报市市场监管委认证处。 

 

附件：1.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内部审批表 

      2.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行政许可委托书 

 

 

 

2020 年 5 月 22 日 



 

附件 1 

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审批表 
       编号：（各区局自行制定） 

申请单位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社会信用代码或事业法人登记注册号  

申请

类别 

(  )首次(  )复查(  )扩项(  )标准变更 

(  )地址变更(  )名称变更 

(  )授权签字人变更(  )取消检验检测能力 

证  书 

编  号 
 

评审

单位 
天津市食品与工业产品许可证审核查验中心 

评  审 

日  期 
 

专业领域 

类别 
行业主管部门 产品数量  参数数量 标准数量 

     

审批意见 

经

办

人 

经资料审核，符合《检验检

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的规

定。建议按评审确认的内容准予

许可。 

签字：               年   月   日 

科长 

拟同意，请          审批。 

 

 

签字：               年   月   日 

分

管

局

长 

拟同意，请局长审批。 

 

 

签字：                年   月   日 

局 

长 

 

 

 

签字：               年   月   日 

制

证

信

息 

发证日期(批准日期) 有效期至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资质认定证书背面编号 证书  
证书

附表 
 

备

注 

 

 

 



 

附件 2 

 

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行政许可委托书 

 

委托行政机关:天津市市场监督管理委员会 

受委托行政机关:  

一、 委托事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计量法》、《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管理办法》、《天津市市场

和质量监督管理若干规定》的规定，委托行政机关将产品质

量检验机构计量认证行政许可事项委托受委托行政机关实

施。 

二、委托权限 

1.许可申请材料的接收，并出具行政许可受理或不予受

理通知书; 

2.实施行政许可，并出具准予或不予许可决定书； 

3.颁发行政许可证书。 

三、委托期限 

委托事项自 2020 年 X 月 X 日至 2025 年 X 月 X 日有效。 

四、委托期间有关事项 



 

1.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的后果

承担法律责任； 

2.委托行政机关负责对委托行政许可事项的实施进行指

导和监督； 

3.受委托行政机关应当在委托权限范围内严格按照《行

政许可法》的规定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行政许可规定依

法实施行政许可，并严格依法对被许可人进行监督管理； 

4.受委托行政机关不得将委托事项再委托其他组织或个

人实施； 

5.受委托机关超越委托权限范围或者再委托其他组织和

个人实施行政许可，实施行政许可违法或者不当的，由委托

机关追究其行政责任。 

 

委托行政机关（盖章）            受委托行政机关（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字）              法定代表人（签字）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